附件1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教師甄選自傳  
	甄選科目
	
	姓名
	
	現    職

服務學校
	

	特殊資格

（請勾選）
	□ 具身心障礙手冊     □ 修畢特教3學分或特教研習54小時以上             

□ 為原住民族         □ 曾任選手並得到市級、全國級、世界級獎牌〈狀〉

	自我介紹
	

	學習經歷
	

	工作經歷(含擔任行政職務個人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比賽、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等之經驗)
	

	擔任行政工作之順序
(必填欄位並請依1~13意願順序填寫)
	□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　□設備組長　□特教組長　□課務組長
□實驗研究組長　□訓育組長　□資訊媒體組長

□衛生組長　□體育組長　□輔導組長　□資料組長

□生輔組長

	其他
	


附件2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高中部）115學年度正式教師甄選自傳參考內容
一、自我介紹
1. 興趣、嗜好、專長。
2. 個性及優、缺點。
3. 人生觀。
      ※另請列出您心目中「好」老師的條件至少5項，您符合幾項？請舉具體實例說明之。
4. 社交及休閒活動。
5. 想擔任陽明高中老師最重要的理由。
6. 對自己的期許、抱負等。
二、學習經歷
1. 簡述大學、研究所時期的學習情況及表現。
2. 畢業後的學習情況。
3. 具體說明使用電腦的資訊能力（如：製作flash、使用 Dreamweaver建置網頁等），以及外語（包括英語及其他第二外語等）聽說讀寫的能力（如：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三、工作經歷
1. 在任教生涯中每一階段的收穫與心得（提昇了什麼能力）？師生關係、與同僚相處、與學校行政人員的互動？
2. 本身是否曾參加與學科相關之競賽，或曾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科展等活動？成果（得獎紀錄）及經驗？
3. 在任教生涯中受影響最深的是？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得意、最失意、最遺憾、最後悔、 最難忘、最快樂、最痛苦、最難過、最……？
4. 擔任行政職務、個人參與指導學生參加比賽及學校特色課程發展之經驗等。
四、擔任行政工作之順序

五、其他。
附件3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報名參加貴校115學年度高中部正式教師甄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無條件自到職日起自動離職（取消聘任資格），本人絶無異議，並自負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及要求任何補償。

1、 具「教師法」第19條各款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33條規定之情事。
2、 報到時無法繳交原服務學校調校同意書或起聘日無法繳交原服務學校離職證明書。
3、 所提有關證件、資料有不實情事。

4、 暫准報名之應試人經錄取，無法於簡章所定期限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
5、 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及查閱辦法」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者。
此　　致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處：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附件4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高中部)115學年度正式教師甄選

複查成績申請表

 申請日期： 115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考生請勿填寫）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聯絡電話:（  ）
手機：

	科目
	項目
	複查結果

	科
	(初選
(複選
	


※（一）初選成績複查：應於115年4月27日（星期一）12:00-17:00，親自持申請書並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件信封，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二）複選成績複查：應於115年5月5日（星期二）12:00前，親自持申請書並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件信封，向本校教務處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附件5
調   校   同   意   書

本校教師             參加貴校115學年度(高中部)正式教師甄選，經甄選通過，確定錄取，本校同意其自115年8月1日起離職至貴校服務。

   此  致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學校全銜）

　　　　　　　  校  長  ○  ○  ○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報名貴校115學年度高中部第1次正式教師甄選，茲委託               先生（小姐）代為辦理報名手續。

此致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委託人：（親筆簽名）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親筆簽名）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加科登記未能取得證明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因未能於報名時取得加科登記教師證，故無法檢附申請加科登記相關證明文件（師資培育大學發給之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科目認定證明書或刻正進修該學分之證明），如蒙錄取，保證於115年8月31日前取得加科登記教師證，若無法於115年8月31日前取得加科登記教師證，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並放棄法律抗辯權。

特此切結

立切結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